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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快速发展，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地制约了拍卖行业的

发展。本文在“营改增”的背景下，结合税收征管现状，深入分析了艺术品拍卖在纳税主体、应税收入和成

本费用确定、发票开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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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异常兴旺，人民币

成交额过亿的藏品为数不少。目前国内热钱涌动，随

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股票）市场的有力调

控，热钱不断涌进拍卖市场，推动拍卖市场快速发

展，特别是艺术品拍卖市场，2011年交易额曾超过

美国而跃居全球第一，2015年度交易额也达到 280
亿元人民币。随着拍卖市场的快速发展，税收政策滞

后问题突显，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拍卖行业的健康发

展。本文在“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背景下，结合行业的

实际经营情况，分析艺术品拍卖税收管理实践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艺术品拍卖行业的税收政策

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拍卖业务涉及的纳税主

体和税种相对简单。拍卖行为只涉及两个纳税主体，

分别是拍卖企业和委托人。其中：拍卖企业涉及企业

所得税、营业税（2016年5月后取消，由增值税替代）

和增值税；对于委托人来说，如果是个人就涉及个人

所得税，如果是企业就涉及企业所得税。至于买受

人，其在拍卖活动中不是纳税主体。拍卖行为的纳税

主体和税种归纳见表1。
二、艺术品拍卖税收征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近十年拍卖行业的快速发展，现行的一些

法规已经滞后，甚至阻碍了拍卖行业的健康发展，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纳税主体错位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

入征收增值税、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9］40号）的规定，对拍卖行受托拍卖增值税应

税货物，向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应当按

照 4%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4年第36号），征收率修改为3%］。据此理

解，拍卖企业在艺术品拍卖活动中应当按照艺术品

拍卖成交价和收取买受人的佣金及其他价外费用的

总和作为计税依据，缴纳增值税。也就是说，拍卖企

业在这里成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那么，这种做法正确吗？笔者认为在艺术品拍卖

活动中把拍卖企业作为增值税纳税义务人的做法欠

妥，委托人才是拍卖标的真正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

理由如下：

表 1 拍卖行为纳税主体与税种

纳税
主体

拍卖
企业

委托人
（企业）

委托人
（个人）

买受人

涉及税种

增值税

营业税（2016年
5 月后取消，由
增值税替代）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不涉及

计税依据

向买方收
取的全部
价款和价
外费用

向委托人
收取的手
续费

应纳税所
得额

应纳税所
得额

财产转让
净所得

不涉及

税率
（简易
征收率）

3%

5%

25%

25%

20%

不涉及

缴税方式

自行缴纳

自行缴纳

自行缴纳

自行缴纳

代扣代缴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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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拍卖企业的性质是中介服务组织。《拍卖法》

第三条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

拍卖企业通过组织竞价，将拍卖标的所有权从委托

人转让至买受人，扮演的是中介机构的角色。

2. 拍卖活动中的三个主体的关系问题。按照

《拍卖法》的规定，整个拍卖活动共涉及三个主体，分

别是拍卖人、委托人和竞买人（买受人）。拍卖人是指

从事拍卖活动的企业法人。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

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买受人就是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

买人。同时，按照《拍卖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拍卖人

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这就决定

了拍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流通方式。

拍卖标的的流通方向是，从委托人经由拍卖企

业，最后到买受人（或者按照约定，拍卖成交后直

接由委托人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拍卖业务

成交后，一般情况下成交款项应该是从买受人账号

汇至拍卖企业，再由拍卖企业扣除佣金后汇至委托

人账号，拍卖企业仅仅作为中介机构暂时保管拍卖

标的。

3. 拍卖标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问题。《拍卖

法》第六条规定，“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

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第二十三条规

定，“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

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这都明确规定了拍卖标的的

所有权不属于拍卖企业。《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

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的单位和个

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由于拍卖企业仅仅是中介机

构，所以拍卖活动中的委托人才是真正的销售者，是

拍卖标的真正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

有观点认为，针对拍卖标的物，拍卖企业可以参

照《增值税暂行条例》中“销售代销货物视同销售”的

规定，视同作为代销者成为增值税纳税义务人。但是

在实际会计处理中，销售代销货物的销售者可以从

委托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取得进项税来抵扣销

项税，而拍卖活动的委托方大多数都是不具备开出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拍卖企业由于没

有进项税，需要承担不合理的税负。

综上所述，从拍卖企业的性质、拍卖活动主体的

组成和拍卖程序等方面来看，拍卖企业不应是拍卖

活动中拍卖标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委托人才应

是拍卖标的真正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

（二）收入与成本费用的确定方法不明晰

在现行税收政策中，拍卖企业在艺术品拍卖活

动中主要涉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在2016
年 5月取消，由增值税替代），在涉税计算方面存在

三个主要问题：

1. 增值税计税依据不统一问题。按照目前执行

的相关规定，拍卖企业的增值税收入有两个税目：一

个税目是“货物销售”，即标的的拍卖价款加上收取

买受人的佣金收入，该部分的征收率是 3%；另一个

税目是“代理服务”，即委托人的佣金收入，该部分的

增值税税率是6%。

这两个税目的存在导致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各

地税务部门征税依据不统一，绝大部分地区拍卖企

业只就买受人的佣金部分按“货物销售”税目缴纳增

值税，委托人的佣金部分按“代理服务”缴纳增值税，

而对拍卖成交金额部分不予缴税。理由是拍卖企业

并未收取拍卖标的的成交款，同时，为了规避文中提

到的“向买方收取”的定义，也要求买受人将款项在

拍卖成交后直接汇给委托人，而不经过拍卖企业的

银行账户。虽然笔者也赞成拍卖企业不应对成交款

纳税，但从税收征管的“实质重于形式”角度来看，即

使拍卖成交款没有经过拍卖企业，也已构成了增值

税的应税收入，按照文件规定是要缴纳增值税的。有

些地区的税务部门会规定拍卖企业按照买受人的佣

金部分按“货物销售”缴纳增值税。可见，在实际操作

中各地税务部门对规定执行不一，造成税负不公，且

不尽合理，应对法规进行修改。

2. 计算企业所得税的主营业务收入确定问题。

按照税法规定，拍卖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分

为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两种。无论是哪种方式都面

临着拍卖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如何确定的问题，即

是按照所谓应征增值税的“拍卖收入”确定，还是按

照拍卖企业中介服务费佣金确定。拍卖企业不同所

得税征收方式下收入和成本情况见表2。
（1）查账征收。如果以拍卖成交款加上委托人和

买受人的佣金部分作为主营业务收入，那么成本部

分就不可能准确核算甚至不可能核算。如果把拍卖

企业确定为中介服务机构，按照中介服务费佣金部

分计算，就相对合理了。即主营业务收入就是委托人

和买受人的佣金部分，成本费用就是拍卖企业日常

的运作成本和开销部分，然后差额部分就是应纳税

所得额了。

（2）核定征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所得税

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规定，拍卖企业如果属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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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业，应税所得率是 20% ~ 30%，而且以流转税的计

税基础为收入总额，即主营业务收入是由标的的拍

卖价款和佣金收入部分组成，但实际上拍卖价款并

不是拍卖企业的收入，因此，以“收入×应税所得率”

计算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是严重虚增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如何

确定拍卖企业的性质，从而确定主营业务收入和成

本是关键。《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关于收入的分类

中，其中第（一）项是销售货物收入，第（二）项是提供

劳务收入，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对收

入的解释，提供劳务收入就包括了提供中介服务的

收入。所以，从拍卖企业的经营性质来看，确定拍卖

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应以其提供中介服务的收入为

准，而不能理解为销售收入，即应以委托人和买受人

的佣金作为拍卖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并以此列支

与之相关的成本费用。

3. 广告费列支问题。《拍卖法》第四十五条规

定，“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第

四十七条规定，“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

闻媒介发布。”据不完全统计，中等规模的拍卖企业

每年的公告费用是40万 ~ 60万元，大型拍卖企业每

年的公告费用则普遍超过 100万元，一般占其佣金

收入的15% ~ 30%。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

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

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

除。”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涉税问题：

（1）拍卖公告是否属于税法中的广告。《广告法》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

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

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

告活动，适用本办法。”拍卖企业一直不认同拍卖公

告属于广告，至少不属于商业广告。笔者也认同这种

观点，理由如下：一是刊登拍卖公告是《拍卖法》中明

确规定的，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二是《拍卖法》第四

十六条规定，拍卖公告应当载明的事项，包括拍卖的

时间、地点，拍卖标的，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参

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和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由

此看来，拍卖公告属于法律文书的一种表现形式，不

是广告。但是在实际税收征管中，由于这种拍卖公告

是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而且费用由拍

卖企业承担，公告内容是介绍与拍卖活动相关联的

拍卖标的，因此，大多数的税务部门认为上述支出符

合企业所得税关于广告费的规定，按照拍卖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 15%的部分扣除，但这样处理有违拍卖

公告不是广告的本质。

（2）广告费的计算基数问题。这个问题与前面提

到的“企业所得税主营业务收入确定问题”的性质是

一样的，即是以拍卖成交价加上委托人和买受人佣

金总和作为计算基数，还是只以委托人和买受人佣

金作为计算基数。显然，如果税务部门视拍卖企业为

提供劳务服务的中介公司，那么就应当以其收取的

劳务中介费用作为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计算基

数。但显然，这种计算不利于拍卖企业税前的广告费

列支。

（三）发票开具不明确

如何开具发票，这个问题一直严重困扰着拍卖

企业。特别是在工艺品拍卖活动中，按照国际惯例，

工艺品的价值体现在拍卖成交价和买家所支付的佣

金上。如果拍卖企业按照拍卖成交价开具了销售发

票，那么就要按照成交价缴纳 3%的增值税；若拍卖

企业不按照成交款开具发票，在买受人是企业的情

况下，就会使得企业买家在付款后难以入账，在一定

程度上打击了其购买热情。

由于各地税务部门对拍卖企业征税方式不尽相

同，造成不少拍卖企业在发票问题上“各显神通”，这

给拍卖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干扰，从某种

角度上看也形成了一定的不正当竞争。而且各地对

拍卖企业如何开具发票规定不一，如广州市的税务

部门就明确要求拍卖企业在艺术品拍卖活动中必须

征
收
方
式

查
账
征
收

核
定
征
收

主营业务
收入

拍卖成交
价 + 委 托
人和买受
人佣金

委托人和
买受人佣
金

拍卖成交
价 + 委 托
人和买受
人佣金

委托人和
买受人佣
金

是否与拍
卖税收政
策中增值
税收入概
念一致

一致

不一致

一致

不一致

是否与企
业所得税
法中的收
入概念一

致

不一致

一致

不一致

一致

主营
业务
成本

不能
确定

能够
准确
确定

不
考
虑

不
考
虑

应税
所得
率（毛
利率）

不
考
虑

20%
～
30%

企业
所得
税税
率

25%

表 2 拍卖企业所得税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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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所开具的销售发票全额缴纳增值税，而上

海市税务部门在2006年下发的《关于批印冠名的拍

卖行中介服务发票的补充通知》中规定，允许拍卖行

在开具中介服务发票时，分别填列拍卖品成交价、中

介服务费和合计金额，而只就中介服务费部分缴税。

总的来说，拍卖行业缺乏统一发票的问题，确实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完善艺术品拍卖活动相关税收政策的建议

在艺术品拍卖活动中，谁是标的物真正的增值

税纳税义务人是整个涉税流程中的关键点和切入

点。在“营改增”背景下，针对艺术品拍卖税收征管实

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 明确拍卖企业属于提供“经纪代理服务”的

企业，委托方才是真正的拍卖标的增值税纳税义务

人。笔者认为，税务部门应尽快停止执行《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入征收增值税、营业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40号）中关于拍

卖收入征收增值税的做法。因为“营改增”政策实施

后，拍卖行为已经明确为“现代服务”中的“经纪代理

服务”，其主营业务收入理所当然就是“代理费”收

入，即其收取的委托人佣金和买受人佣金为其主要

收入来源，拍卖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按照委托人佣

金和买受人佣金之和（不含税价）的6%缴纳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则以简易办法计税，按照上述收入

的 3%缴纳增值税。而不应当再将拍卖行为视同为销

售货物行为征收增值税，应当作为销售服务征收增

值税。

同时，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该是拥有艺术品

权属的所有人，因此从整个艺术品拍卖链条来看，委

托方才是真正的艺术品拍卖增值税纳税义务人。

2. 明确非作者本人提供的艺术品是属于“自己

使用过的物品”定义。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

条的规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免征增值税”。

同时，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

的规定，“自己使用过的物品，是指其他个人自己使

用过的物品。”

艺术品拍卖标的按来源分类，无非两种，一是来

源于艺术家自己的创造（制作），二是来源于藏家的

日常收藏。而从国内艺术品拍卖现状来看，绝大部分

艺术品来源于个人藏家的收藏，只有极少部分来源

于企业藏家（非个人）。因此，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

如果委托人是艺术家个人，那么他必须按照税法的

规定缴纳增值税（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不属于“其他

个人”，可以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如果委

托人是藏家个人，那么他属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

品”，属于免征增值税范畴；如果委托人是企业藏家

（非个人），那么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必须按照销售

“旧货”行为缴纳和减征增值税。当然，上述免税和减

征增值税必须到税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具体如表

3所示：

3. 明确发票开具和厘清广告费定义。考虑到艺

术品拍卖的特殊性和对艺术品价值的体现，应进一

步完善“营改增”中有关“代理服务业”的政策规

定，允许拍卖企业参照“旅游企业”的“差额征收”方

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即拍卖企业可以在税控系统中

选择“差额开票”功能，在发票的备注栏中注明艺术

品的拍卖成交价款，即分别在发票中填列艺术品的

拍卖成交价、向受让方收取的佣金服务费和两者的

合计金额，以充分体现艺术品的价值。同时，明确拍

卖企业必须取得由委托方开具的艺术品成交款发

票，发票额方可作为扣除额在计算增值税时“差额

扣除”。

另外，为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减轻企业

的费用负担，应明确拍卖企业产生的拍卖公告费用

不属于广告费用，允许其全额当作日常运营费用税

前扣除。而拍卖企业为扩大业务发展需要，刊登的推

广自身企业的广告费支出才列入广告费用扣除限额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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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

个人（艺术家）

个人（藏家）

企业（非个人）

计税价格

拍卖价/1.03
拍卖价

拍卖价/1.03

税率
（征收率）

3%
-

2%

说明

-
免税

旧货销售的征收
率减按2%执行

表 3 拍卖标的增值税征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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